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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天衡专字(2022)00558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于 2021 年 7 月 20 日出具的《关于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

〔2021〕436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本所”或“申报会计师”）作为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的申报会计师对问询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

问题认真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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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收入 

4.1 根据招股说明书，公司实行“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发行人

的收入确认政策具体如下：对于需要安装的商品，公司以终端客户验收清单签署

时作为控制权转移时点并确认收入；对于不需要安装的商品，公司以货物发出后，

客户或客户指定的第三方签收时，作为控制权转移时点并确认收入。 

请发行人说明：（1）经销商各期末库存变化及期后终端实现销售的情况；（2）

经销商是否曾为发行人员工、是否同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存在购销关系以外的特殊

关系。 

请申报会计师按照经销、直销模式分别说明核查程序、核查比例能否覆盖公

司收入风险，并对收入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截止性问题发表明确核

查意见。 

【回复】 

（一）经销商各期末库存变化及期后终端实现销售的情况 

1、经销商各期末库存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取得了 103 家、122 家及 157 家重要经销商（主要为 2019

年及 2020 年内任意一年销售额 50 万元以上的经销商，2021 年销售额 35 万元以

上的经销商）的期末库存，各期库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重要经销商家数 157 122 103 

重要经销商各期期末库存

金额（a） 
818.84  682.60 726.06 

重要经销商各期经销收入

金额（b） 
21,477.79  17,902.45 13,233.26 

经销收入金额（c） 28,176.36   25,676.59   18,515.11  

重要经销商各期收入占比

（d=b/c） 
76.23% 69.72% 71.47% 

重要经销商期末库存占比

（e=a/b） 
3.81% 3.81%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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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取得期末库存的重要经销商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71.47%、69.72%

及 76.23%，期末库存占比分别为 5.49%、3.81%及 3.81%，主要经销商采购的公

司产品期末库存合理，不存在期末库存大量积压的情形。 

2、经销商期后终端实现销售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占主营业务-经销收入 75%以上的产品均由经销商订货后直

接发往终端客户，经销商一般根据终端客户订单进行采购。 

（1）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终端客户分布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销商的产品主要销往医院（包括公立和民营）、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医疗机构以及月子中心、产后恢复中心、母婴中

心等专业机构。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发货地址及终端验收单，公司统计了分别

占主营业务-经销收入 80.96%、79.33%和 81.60%的产品的最终销售情况，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终端客户类别 
2021 年度 2020 年 2019 年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医疗机构客户 19,569.89  69.45% 16,774.44 65.33% 11,463.58 61.91% 

非医疗机构等客户 3,421.80  12.14% 3,593.62 14.00% 3,526.96 19.05% 

合计 22,991.69  81.60% 20,368.06 79.33% 14,990.55 80.96% 

报告期内，经销模式下公司主要产品盆底诊疗系列和产后恢复系列经销收入

占主营业务-经销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5.53%、71.56%和 63.20%，为公司经销收

入的主要来源，根据发行人发货地址及终端验收单，公司统计了分别占盆底诊疗

系列、产后恢复系列合计经销收入 96.38%、93.41%和 92.03%的产品销售的最终

销售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终端客户类别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盆底诊疗系列 13,740.50 77.16% 13,998.26  76.18% 8,564.60 70.59% 

产后恢复系列 2,648.98 14.87% 3,165.95  17.23% 3,129.71 25.79% 

合  计 16,389.47 92.03% 17,164.21  93.41% 11,694.31 9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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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盆底诊疗系列 

终端客户类别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数量 

（家） 

数量 

占比 

（%） 

金额 

（万元） 

金额 

占比 

（%） 

数量 

（家） 

数量 

占比 

（%） 

金额 

（万元） 

金额 

占比 

（%） 

数量 

（家） 

数量 

占比 

（%） 

金额 

（万元） 

金额 

占比 

（%） 

医院 962 53.56 7,766.41 56.52 931 51.98 7,747.43 55.35 633 53.55 5,111.61 59.68 

其中：公立医院-

三甲 
164 9.13 1,909.73 13.90 95 5.30 1,201.72 8.58 131 11.08 1,439.64 16.81 

民营医院-三甲 9 0.50 127.91 0.93 2 0.11 66.47 0.47 3 0.25 25.82 0.30 

公立医院-其他 586 32.63 4,234.77 30.82 553 30.88 4,400.70 31.44 370 31.30 2,726.18 31.83 

民营医院-其他 203 11.30 1,494.00 10.87 281 15.69 2,078.56 14.85 129 10.91 919.97 10.74 

专业卫生机构 281 15.65 2,695.59 19.62 306 17.09 3,023.91 21.60 240 20.30 1,630.47 19.04 

基层医疗机构 539 30.01 3,209.15 23.36 531 29.65 3,077.18 21.98 296 25.04 1,749.22 20.42 

其他机构 14 0.78 69.35 0.50 23 1.28 149.73 1.07 13 1.10 73.29 0.86 

合计 1,796 100.00 13,740.50 100.00 1,791 100.00 13,998.26 100.00 1,182 100.00 8,564.60 100.00 

注：专业卫生机构包括妇幼保健院（所），基层医疗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诊所和医务室等。 

2）产后恢复系列 

终端客户类别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数量 

（家） 

数量 

占比 

（%） 

金额 

（万元） 

金额 

占比 

（%） 

数量 

（家） 

数量 

占比 

（%） 

金额 

（万元） 

金额 

占比 

（%） 

数量 

（家） 

数量 

占比 

（%） 

金额 

（万元） 

金额 

占比 

（%） 

月子中心、产后恢复

中心等专业机构 
462 100 2,648.98 100 524 100 3,165.95 100 484 100 3,129.71 100 

合  计 462 100 2,648.98 100 524 100 3,165.95 100 484 100 3,129.71 100 

注：月子中心、产后恢复中心等专业机构中连锁机构按照单个门店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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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前十大经销商期后终端实现销售的情况 

2021 年前十大经销商期后终端实现销售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客户名称 

2021 年主

营业务收

入 

2021 年末

库存金额 

2021 年末库存期后销

售的主要终端客户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2021 年

末库存已实

现终端销售

金额 

1 

 成都元朝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433.81  104.24  

绵阳市中医院、川北医

学院附属医院、眉山市

东坡区妇幼保健院、宜

宾市第一人民医院、广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70.47  

 成都格蕾热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92.55  4.14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

院、自贡市第四人民医

院、成都市武侯区人民

医院、中江县妇幼保健

院、南部县妇幼保健院 

 3.29  

 成都利安惠科技有限

公司  
141.49  10.42  

岳池县妇幼保健院、四

川省第二中医医院、宜

宾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宜宾高县妇幼保健院、

犍牛县人民医院 

 6.10  

 四川澜婷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33.32  2.79  

达州市通川区红十字医

院、泸州杏鹊中医诊所

有限公司、巴中仁和医

院、德阳校泉镇卫生院、

珙县大众医院 

 1.47  

2 

 郑州海汇医疗设备有

限公司  
1,439.93  126.50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唐河县人民医院、商城

县人民医院、周口人合

医院、郑州大桥医院 

 68.13  

 郑州海汇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251.54  0.00    -    

 河南丰沛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48.10  0.00    -    

3 

 河北霖厚商贸有限公

司  
972.96  16.64  

承德市中心医院、武强

县人民医院、邢台市信

都区中心医院、霸州妇

幼、徐水区人民医院 

 16.64  

 河北迅伍科技有限公

司  
65.49  0.00    -    

4 

 贵州鸿业智成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677.87  22.72  

遵义五院、职工医院、

仁怀市中医院、红花岗

区人民医院、普安县人

民医院 

 8.94  

 贵州新博朗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163.33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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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福佑康健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76.29  2.65  江口县中医院  2.65  

5 

 南京乐风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664.72  0.00    -    

 安徽娅今商贸有限公

司  
75.39  0.00    -    

 南京见康见美医院管

理有限公司  
62.43  0.00    -    

6 
 南通百思得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693.32  0.00    -    

7 

 山东顶贝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647.24  49.97  

临沂市兰山区人民医

院、马站人民医院、日

照市人民医院、临沂市

妇幼保健院、青岛同安

妇婴医院 

 26.57  

 青岛顶贝康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28.58  0.00    -    

 青岛垚胜鑫贸易有限

公司  
6.20  0.00    -    

8 

 陕西卓成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635.27  4.66  

西安交通大学、定边县

妇幼保健院、西北有色

医院、神木市中医院、

延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4.66  

 陕西优特瑞思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32.35  0.00    -    

9 
 山东景达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572.23  20.90  

济宁市泗水人民医院、

聊城市人民医院、枣庄

妇幼、淄博沂源中医院、

邹城市凫山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3.12  

10 
深圳市颐安科技有限

公司 
531.82  51.04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深圳市龙岗妇幼保健

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市坪山区妇幼保健

院 

34.48 

 合计 9,446.21  418.00  246.52 

 

综上，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司 2021 年前十大经销商 2021 年末库存

已有 58.97%实现终端销售，未实现终端销售金额为 171.49 万元，主要为耗材

及配件，占 2021 年前十大经销商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1.82%，占比较小。 

（二）经销商是否曾为发行人员工、是否同发行人及其关联方存在购销关系

以外的特殊关系 

报告期内的经销商除麦豆健康控股股东郑伟峰曾为发行人员工、5%以上股

东外，其他经销商均不存在曾为发行人员工的情形。发行人经销商中麦豆健康

201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12 月为发行人关联方或曾经关联方，麦澜格为公司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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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企业、关联方，其他经销商均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购销关系以外的特殊

关系。 

（三）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经销模式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发行人的销售模式及采用相关销售模式的原因； 

2）查阅发行人同行业可比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定期报告等资料，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进行销售模式比较分析； 

3）查阅了发行人与主要经销商签署的经销协议，了解协议中关于交付、收

款等安排的条款；对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分析发行人收入确认时点及依

据的合理性； 

4）就经销商管理等事项访谈公司销售人员，查阅发行人经销商管理相关的

内控制度； 

5）获取发行人营业收入明细表，了解发行人报告期内经销客户和经销收入

的情况； 

6）对发行人营业收入执行分析性复核程序，分析其变动趋势及原因； 

7）检查营业收入明细表、销售合同或订单、出库单、验收单、发票、银行

回单等资料，以验证销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8）对报告期各期末收入进行截止性测试，核查收入是否存在跨期现象； 

9）对主要经销客户及其主要终端客户执行实地走访、视频访谈等程序，以

了解发行人对经销商的选取标准、日常管理、定价机制（包括营销、运输费用承

担和补贴等）、物流（是否直接发货给终端客户）、退换货机制、经销商与发行人

的关联关系、对经销商的信用政策、经销商期末库存、终端客户采购和使用发行

人产品的情况等信息；对主要经销商及其主要终端客户执行函证程序，以验证经

销收入的真实性。 

①对 2021 年经销商核查情况 

2021 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申请会计师主要采取视频访谈和函证方式

对经销收入进行核查，申报会计师主要选取了收入大于 35 万元新增经销商或随

机选取部分收入小于 35 万元的新增经销商执行视频访谈,对覆盖经销收入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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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客户执行函证程序，两种方式共核查了 306 家经销商，经销收入的核查

比例为 86.49%。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经销商数量

（家） 

经销收入 

（万元） 

经销商数量 

占比 

经销收入 

占比 

视频访谈 104 7,402.31  8.11% 26.27% 

函证回函 285 23,766.89  22.23% 84.35% 

其中：前期实地走

访或视频访谈 
145 19,671.79  11.31% 69.82% 

合计核查 306 24,370.81  23.87% 86.49% 

注：a.2021 年经销商收入回函无差异。b.对于未回函的经销商，申报会计师执行了替

代程序包括核查未回函经销商的销售合同或订单、出库单、物流信息、验收单、发票、银行

回款凭证及存在信用期的未回函经销商的期后回款情况等与收入确认相关的支持性文件。 

②对 2019 年及 2020 年经销商的核查情况 

2019 年及 2020 年申请会计师主要选取报告期内收入大于 50 万元的经销商、

随机抽取部分收入小于 50 万元的经销商执行实地走访、视频访谈，以及选取了

期末余额较大或者或者交易额较大的经销商履行函证程序，选取比例在 80%以

上。 

2019 年及 2020 年，申请会计师通过实地访谈、视频访谈的方式分别核查

了 117 家、135 家经销商，占经销收入比例分别为 75.09%及 72.40%，具体情

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经销商数量（家） 
经销收入 

（万元） 
经销商数量占比 经销收入占比 

实地走访 102 15,514.32 9.81% 60.42% 

视频访谈 33 3,075.63 3.17% 11.98% 

合计 135 18,589.95 12.98% 72.40% 

项目 
2019 年度 

经销商数量（家） 经销收入（万元） 经销商数量占比 经销收入占比 

实地走访 104 12,949.60 14.33% 69.94% 

视频访谈 13 954.28 1.79% 5.15% 

合计 117 13,903.88 16.12% 75.09% 

2019 年及 2020 年，发行人经销客户回函金额分别为 16,469.30 万元及

22,131.03 万元，核查比例分别为 88.95%及 86.19%，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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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相符数量（家） 317 220 

回函相符金额（万元） 22,131.03 16,445.77 

回函差异数量（家） - 2.00 

回函差异金额（万元） - 23.53 

回函数量（家） 317 222 

回函金额（万元） 22,131.03 16,469.30 

主营-经销收入（万元） 25,676.59 18,515.11 

回函经销商收入占主营-经销收入的比例 86.19% 88.95% 

注：a.回函差异为时间性差异导致，发行人以经销商或经销商指定的第三方或终端客户

签收确认收入，经销商通常情况下以发行人开具发票进行账务处理。b.对于未回函的经销商，

申报会计师执行了替代程序包括核查未回函经销商的销售合同或订单、出库单、物流信息、

验收单、发票、银行回款凭证及存在信用期的未回函经销商的期后回款情况等与收入确认相

关的支持性文件。 

2019 年及 2020 年申报会计师通过实地走访、视频访谈及函证两种方式分

别核查了 238 家、317 家经销商，经销收入的核查比例分别为 89.76%、86.19%，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度 

经销商数量（家） 
经销收入 

（万元） 
经销商数量占比 经销收入占比 

实地走访 102 15,514.32 9.81% 60.42% 

视频访谈 33 3,075.63 3.17% 11.98% 

函证 317  22,131.03 30.48% 86.19% 

合计核查 317  22,131.03 30.48% 86.19% 

项目 

2019 年度 

经销商数量（家） 
经销收入 

（万元） 
经销商数量占比 经销收入占比 

实地走访 104 12,949.60 14.33% 69.94% 

视频访谈 13 954.28 1.79% 5.15% 

函证 222 16,469.30 30.58% 88.95% 

合计核查 238 16,619.03 32.78% 89.76% 

③报告期内，对终端客户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终端客户主要为医院（包括公立和民营）、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其他医疗机构以及月子会所、产后恢复中心、母婴中心

等专业机构，遍布全国，数量众多。报告期内，结合公司终端客户实际情况，参

考同行业可比公司核查比例，申报会计师对主要经销商前五大且金额 5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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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端客户执行实地走访、视频或电话访谈、函证等程序，对报告期内终端客户

执行实地走访、视频或电话访谈及函证程序的收入占经销收入的比例具体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实地走访终端客户收入（万元） - 2,401.14 2,756.90 

视频或电话访谈终端客户收入（万元） 8,064.08 4,195.01 1,450.75 

函证终端客户收入（万元） - 458.87 255.68 

实地走访、视频或电话访谈、函证终端

客户收入（万元） 
8,064.08 7,055.02 4,463.34 

主营-经销收入（万元） 28,176.36 25,676.59 18,515.11 

实地走访、视频或电话访谈、函证终端

客户收入占主营-经销收入的比例 
28.62% 27.48% 24.11% 

10）查阅报告期内及期后发行人银行流水，核查经销客户收款及期后回款情

况，以验证销售金额的准确性和销售的真实性。 

11）获取发行人报告期末在职员工名单和报告期内离职员工名单进行对比分

析，获取发行人股东、董监高出具的调查表和员工出具的承诺函，访谈发行人销

售负责人和主要经销商，核查发行人经销商是否曾为发行人员工、是否同发行人

及其关联方存在购销关系以外的特殊关系。 

（2）直销模式核查程序 

公司直销模式下收入确认的方法与经销模式一致，故申报会计师执行的核查

程序与经销模式基本一致。 报告期内，对直销客户的走访、函证情况如下： 

1）实地走访和视频访谈核查情况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实地走访收入（万元） -  1,793.92 1,398.33 

视频访谈收入（万元） 2,176.01  231.63 - 

实地走访和视频访谈收入（万元） 2,176.01  2,025.55 1,398.33 

主营-直销收入（万元） 5,693.67  7,758.08 6,869.31 

实地走访和视频访谈收入占主营-

直销收入的比例 
38.22% 26.11% 20.36% 

2）函证核查情况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回函相符金额（万元） 2,873.64 4,357.20 3,128.16 

回函差异金额（万元） - - - 

回函直销收入（万元） 2,873.64 4,357.20 3,128.16 

主营-直销收入（万元） 5,693.67 7,758.08 6,8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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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函直销收入占主营-直销收入

的比例 
50.47% 56.16% 45.54% 

。 

2、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经销、直销模式下的核查程序和核查比例能够覆盖

公司收入风险，公司收入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截止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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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根据公开信息查询，部分主流电商平台销售发行人产品。若发行人存在

线上销售，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网络销售情况，收入确认时点及会计政策，

主要线上销售渠道、销售产品、线上销售金额、毛利等。 

请发行人说明线上销售模式的相关内控及实施情况。请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

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若发行人存在线上销售，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网络销售情况，

收入确认时点及会计政策，主要线上销售渠道、销售产品、线上销售金额、毛利

等。 

“报告期内，公司线上销售（电商模式）采用直销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线上

销售模式收入分别为 437.26 万元、0.00 万元和 0.00 万元，占公司直销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6.37%、0.00%和 0.00%，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72%、

0.00%和 0.00%，占比较小。报告期内，公司线上销售模式毛利分别为 379.79 万

元、0.00 万元和 0.00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的比例分别为 1.87%、0.00%和

0.00%，占比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线上销售渠道主要为京东、天猫、淘宝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开

立的自营店，主要销售家用系列、相关耗材及配件。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确认时点及会计政策为公司收到电商平台订单后发货给

最终客户，最终客户签收订单后进行收入确认。” 

（二）请发行人说明线上销售模式的相关内控及实施情况。 

公司线上销售模式的相关内控节点如下： 

内控节点 描  述 相关单据 

订单生成 
最终客户在电商平台上下达订单，公司运营人员通过网上自主

查询方式获取订单后在用友 U8 系统中生成内部销售订单 
销售订单 

发货及出库 

公司仓储人员在用友 U8 系统中根据内部销售订单核对发货数

量及产品规格等信息，核对无误后根据订单上的商品信息生成

发货单，根据发货单配货并交予快递公司发出，在用友 U8 系

统中生成出库单 

发货单、出

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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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发货 
每天固定时间点各快递公司到公司仓库收取包裹，同时将相关

物流信息回传至各电商平台 
快递单 

公司收款 
最终客户在网上平台确认收货或系统默认收货，公司即可收到

款项，财务人员及时将网上平台收入转入银行账户 

网上平台

的货款到

账记录 

确认收入 
财务人员每月获取网上平台收款明细，根据用友 U8 系统里的

发货明细将客户已确认收货的明细订单确认收入 
记账凭证 

开具发票 
在确认收入的同时，财务人员核对相关信息后在税务局发票系

统中开具发票  
销售发票 

财务经理复核 财务经理对记账凭证进行复核 记账凭证 

公司与线上销售模式相关的内控基本得到有效执行，公司与线上销售模式相

关的内控不存在重大缺陷。 

（三）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线上销售业务相关负责人，了解线上销售业务的具体情况、内

控节点及内控执行情况； 

（2）对公司线上销售业务流程进行穿行测试； 

（3）对公司线上销售业务流程进行内控测试； 

（4）数据验证 

从网上销售平台端获取公司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订单数

据，将获取的订单数据与用友 U8 系统中订单记录进行比对，验证线上销售数据

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5）业务数据分析 

根据江苏天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南京麦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数据分

析专项 IT 审计报告》（天衡管理（2021）00010 号）（以下简称“专项 IT 审计报告”），

对公司电商平台的销售、发货、退货等系统业务数据进行了多维度的统计与分析，

列示了多维度分析结果。通过复核江苏天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 IT 审计

报告对公司电商业务的真实性、合理性执行实质性分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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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公司与线上销售模式相关的内控得到有效执行，

公司与线上销售模式相关的内控不存在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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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销售客户 

报告期内，河南中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河南丰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四川

澜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河北迅伍科技有限公司等主要客户于近一两年内注册成

立，2019 年前五大新增客户前五大新增客户为武汉盛世名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请发行人说明（1）报告期内成立及新增的客户数量，发行人对于上述客户的

销售模式、销售内容、报告期各期累计销售金额；（2）上述客户的信用期、售价

等销售条款是否显著优于其他客户，公司与上述客户是否存在突击销售的情形，

上述客户期后回款情况。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成立及新增的客户数量，发行人对于上述客户的销售模式、销

售内容、报告期各期累计销售金额 

（一）经销模式 

报告期内，经销模式下新增客户情况如下： 

期间 

新增经

销商数

量（家） 

新增经销商

销售金额

（万元） 

当年成立

经销商数

量（家） 

当年成立经销

商销售金额

（万元） 

主要销售内容 

2021 年度 690  6,824.58  40  467.06  
盆底及产后康复设 

备、耗材及配件 

2020 年度 616 6,684.74 42 790.53 
盆底及产后康复设

备、耗材及配件 

2019 年度 472 5,657.84 38 545.74 
盆底及产后康复设

备、耗材及配件 

（二）直销模式 

报告期内，直销模式下新增客户情况如下： 

期间 
新增直销客

户数量（家） 

新增直销客

户销售金额

（万元） 

当年成立

直销客户

数量（家） 

当年成立直

销客户销售

金额（万元） 

主要销售内容 

2021年度 782 3,133.21 36 285.65  
盆底及产后康复设

备、耗材及配件 

2020年度 344 3,645.60 27 309.08 
盆底及产后康复设

备、耗材及配件 

2019年度 5,134 4,568.98 32 381.14 
盆底及产后康复设

备、耗材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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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8 年、2019 年新增客户数量较多主要系 2018 年及 2019 年公司存在

线上销售模式，2018 年、2019 年线上销售模式新增客户数量分别为 833 家、4722

家。 

二、上述客户的信用期、售价等销售条款是否显著优于其他客户，公司与上

述客户是否存在突击销售的情形，上述客户期后回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一般采取先款后货的结算方式，同时亦会根据客户的业务规

模、合作时间等因素，适当调整客户预付货款的比例，非 100%预付货款客户的

剩余款项一般在发货后 12 个月内付清。 

在考虑成本和利润的基础上，公司主要参照终端市场价格确定一个指导价格，

并经与经销商协商后确定具体产品价格。公司对经销商进行分层管理，针对不同

层级执行不同指导价格，通常总经销商指导价格低于紧密经销商指导价格，紧密

经销商指导价格低于特约经销商指导价格，特约经销商指导价格低于一般经销商

指导价格。直销客户的价格通常要高于经销客户的价格。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万元） 1,164.93 1,993.52 2,031.48 

营业收入（万元） 34,164.25 33,651.97 25,566.65 

应收账款余额占比 3.41% 5.92% 7.95%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客户及新成立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新增客户 

期间 销售金额（万元）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万元） 应收账款余额占比 

2021 年/2021 年末 9,957.79 284.97 2.86% 

2020 年/2020 年末 10,330.35 448.51 4.34% 

2019 年/2019 年末 10,226.82 1,014.88 9.92% 

报告期各期新成立客户 

期间 销售金额（万元）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万元） 应收账款余额占比 

2021 年/2021 年末 752.7 17.84 2.37% 

2020 年/2020 年末 1,099.61 29.15 2.65% 

2019 年/2019 年末 926.88 71.34 7.70%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客户和各期新成立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占比与公司整体

应收账款余额占比无重大差异，且变动趋势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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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新增客户的信用期、售价等销售条款均遵循公司销售相关制度，未

显著优于其他客户，公司与新增客户之间不存在突击销售的情形。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客户的应收账款余额及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期后回款

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新增客户 

期间 
销售金额 

（万元） 

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万元） 

期后回款金额 

（万元） 
期后回款比率 

2021 年/2021 年末 9,957.79 284.97 6.14  2.16% 

2020 年/2020 年末 10,330.35 448.51 374.98 83.61% 

2019 年/2019 年末 10,226.82 1,014.88 988.90 97.44% 

报告期各期新成立客户 

期间 
销售金额 

（万元） 

应收账款账面

余额（万元） 

期后回款金额 

（万元） 
期后回款比率 

2021 年/2021 年末 752.7 17.84 0.80 4.49% 

2020 年/2020 年末 1,099.61 29.15 22.12 75.87% 

2019 年/2019 年末 926.88 71.34 62.34 87.38%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客户期后回款良好，不存在大额坏账情形。 

三、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销售负责人、查阅公司销售相关制度、查阅主要客户与公司签订

的销售合同或订单，了解公司对客户的信用政策、销售定价机制等信息； 

2、取得公司客户收入和应收账款明细表，对新增客户收入和应收账款执行分

析性复核程序，分析其变动趋势及原因； 

3、对主要新增客户执行函证、实地走访、视频访谈等程序，以便了解发行人

对客户的交易情况、日常管理、定价机制、信用政策、是否存在突击销售、与发

行人的关联关系等信息，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核查数量（家） 213 271 232 

函证、实地走访、视频访谈收入

（万元） 
 5,971.95  6,467.02 6,068.57 

新增客户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9,957.79  10,330.35 10,226.82 

新增客户函证、实地走访、视频

访谈收入占新增客户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例 

59.97% 62.60% 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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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阅报告期内及期后公司银行流水，核查新增客户收款及期后回款情况，

以验证销售金额的准确性和销售的真实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新增客户的信用期、售价等销售条款均

遵循公司销售相关制度，未显著优于其他客户，公司与新增客户之间不存在突击

销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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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成本及毛利率 

根据招股说明书，报告期各期直接材料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在 80%左右；

就类似产品分析，2019 年伟思医疗电刺激类产品单位售价为 3.99 万元/台、自主

生产电刺激类产品毛利率为 79.63%；发行人电刺激类产品单位售价为 4.77 万元

/台，毛利率为 86.02%。 

请发行人说明：（1）公司原材料采购金额和采购结构与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

材料金额和结构的勾稽关系、与各期末存货余额和结构的关系；（2）电刺激产品

单位售价、毛利率高于伟思医疗的合理分析，公司产品是否在技术上、性能上优

于同类产品。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公司原材料采购金额和采购结构与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材料金额和结构

的勾稽关系、与各期末存货余额和结构的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采购金额与主营业务成本及期末存货的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期初原材料余额 682.52  737.68 382.67 

加：本期原材料采购额 6,492.63  4,845.70 4,824.77 

委外入库金额 990.21  933.04 609.75 

委外加工费 221.43  152.82 94.08 

购买日子公司原材料余额 0.00  - 27.16 

减：期末原材料余额 1,336.04  682.52 737.68 

委外出库金额 1,098.19  830.58 732.44 

研发办公维修等领用金额 135.61  118.77  70.91  

处置日子公司原材料余额 0.00  - 17.37 

直接材料成本 5,816.95   5,037.37   4,380.01  

加：直接人工成本 912.71   699.94   493.99  

制造费用 894.30  581.42 341.36 

运输费用 281.82  252.49 - 

产品生产成本 7,905.78   6,571.22   5,215.36  

加：在产品期初余额 144.05  91.85 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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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在产品期末余额 68.81  144.05 91.85 

库存商品成本 7,981.02   6,519.02   5,165.09  

加：库存商品期初余额 696.91  500.50 516.92 

本期库存商品采购额 2,712.59  1,522.51 781.11 

自制半成品期初余额 443.18  228.29 139.88 

周转材料期初余额 2.95  4.14 - 

购买日子公司库存商品   73.55 

减：库存商品期末余额 993.83  696.91 500.50 

自制半成品期末余额 478.20  443.18 228.29 

周转材料期末余额 8.84  2.95 4.14 

研发办公维修等领用金额 431.57  371.71 210.63 

处置日子公司库存商品 0.00  - 106.33 

发出商品成本 9,924.22  7,259.71  5,626.66  

加：发出商品期初余额 156.93  864.22 288.23 

减：发出商品期末余额 849.41  156.93 864.22 

减： 存货跌价准备转销 26.36  27.44 - 

加：权益法核算调整 10.89  28.63 -13.55 

主营业务成本（计算数） 9,216.27   7,968.19   5,037.12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采购额、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材料金额、

各期末存货金额相互勾稽。 

二、电刺激产品单位售价、毛利率高于伟思医疗的合理分析，公司产品是否

在技术上、性能上优于同类产品 

（一）电刺激产品单位售价、毛利率高于伟思医疗的合理分析 

伟思医疗电刺激类产品与公司主要产品盆底诊疗系列（不含磁刺激仪）和产

后恢复系列（不含脉冲磁训练仪）（以下简称“麦澜德电刺激类”）类似。 

伟思医疗电刺激类产品与麦澜德电刺激类产品单位售价、单位成本及毛利率

比较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项目 

2021 年度 

单位售价 

（万元/台） 

单位成本 

（万元/台） 
毛利率 

伟思医疗 电刺激类 未披露 未披露 69.42% 

麦澜德 麦澜德电刺激类 3.70  0.66  82.16% 

公司名称 项目 

2020 年 

单位售价 

（万元/台） 

单位成本 

（万元/台）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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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思医疗 电刺激类 3.64 1.06 70.75% 

麦澜德 麦澜德电刺激类 4.16 0.69 83.37% 

公司名称 项目 

2019 年度 

单位售价 

（万元/台） 

单位成本 

（万元/台） 
毛利率 

伟思医疗 电刺激类 3.99 1.06 73.43% 

麦澜德 麦澜德电刺激类  4.77   0.66 86.07% 

公司名称 项目 

2018 年 

单位售价 

（万元/台） 

单位成本 

（万元/台） 
毛利率 

伟思医疗 电刺激类 4.13 1.03 74.94% 

麦澜德 麦澜德电刺激类 4.14 0.61 85.26% 

注：上表中伟思医疗数据来源于其对外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和定期报告。 

1、公司电刺激类产品单位售价高于伟思医疗的合理分析 

2018 年，麦澜德电刺激类产品售价与伟思医疗基本一致，2019 年麦澜德电

刺激类产品售价高于伟思医疗电刺激产品。 

2018 年及 2019 年，伟思医疗主要电刺激类产品的产品单价、单位成本及毛

利率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项 目 
产品单价（万元） 单位成本（万元） 毛利率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代理 TT SA9800 系列 5.76 5.73 1.69 1.45 70.67% 74.75% 

自主生产 
MyoTrac 系列 4.80 4.96 1.35 1.32 71.94% 73.39% 

瑞翼系列 2.60 2.18 0.57 0.50 78.19% 76.86% 

电刺激类产品 3.99 4.13 1.06 1.03 73.43% 74.94% 

根据伟思医疗招股说明书，伟思医疗代理的电刺激类产品主要为 TT 公司的

SA9800 系列产品，自主生产的电刺激类产品主要为 MyoTrac 系列产品、瑞翼系

列产品及搭配产品销售的自主研发软件。SA9800 生物刺激反馈仪主要定位于医

疗盆底中高端市场、康复市场，定价较高；MyoTrac 系列产品主要定位于医疗盆

底中低端市场、康复市场，定价较低；瑞翼系列产品主要定位于医疗盆底评估市

场、便携式产康及康复市场、非医疗盆底及产康市场，应用科室也更加广泛，售

价较低。2018 年及 2019 年，伟思医疗电刺激产品中代理 TT 公司产品及自主生

产的收入占比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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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收入占比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代理 TT 30.59% 44.36% 

自主生产 69.41% 55.64% 

随着伟思医疗 2019 年自主生产产品占比的提升其单位售价随之降低。 

2018 年及 2019 年，麦澜德电刺激产品中各类产品具体产品的产品单价、收

入占比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2019 年 2018 年 

单位售价（万元） 收入占比 单位售价（万元） 收入占比 

B580plus/B280 7.48 26.20% - - 

其他产品 4.23 73.80% 4.14 100.00% 

麦澜德电刺激类 4.77 100.00% 4.14 100.00% 

公司依托自主研发创新平台和系列技术平台，不断改进产品外观设计、优化

产品功能，产品不断推陈出新。2019 年公司根据市场需求情况推出了产后恢复系

列盆底训练仪旗舰型号 B580plus 和 B280，B580Plus 在具备全面丰富的评估和

训练功能的同时，推出紧致检测、分娩体验等高端高性能集成化模块，让评估训

练平台更加专业与丰富；B280 拥有全新的工业设计、核心的盆底评估训练功能，

可一站式解决拓客、评估、训练的需求。鉴于公司产后恢复系列盆底训练仪旗舰

型号B580plus和B280的功能和特点，公司定价相对较高。在公司大力推广之下，

2019 年盆底训练仪旗舰型号 B580plus 和 B280 在麦澜德电刺激类产品中的销售

占比达到 26.20%，带动了麦澜德电刺激类产品售价的提高。 

因此，2019 年公司电刺激产品单位售价高于伟思医疗。 

2、公司电刺激产品毛利率高于伟思医疗的合理分析 

2018年及 2019 年，伟思医疗电刺激类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74.94%和 73.43%，

公司电刺激类产品毛利率分别为 85.26%和 86.07%。 

2018 年，公司电刺激类单位售价与伟思医疗基本一致，而单位成本较伟思医

疗低 40.99%，因此 2018 年公司电刺激类毛利率高于伟思医疗。2019 年，公司

电刺激类单位售价较伟思医疗高 19.57%，而单位成本较伟思医疗低 37.06%，因

此 2019 年公司电刺激类毛利率高于伟思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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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及 2019 年，伟思医疗电刺激类中代理 TT 公司产品的收入占比分别

为 44.36%及 30.59%，代理产品成本相对较高。此外，2018 年及 2019 年，伟思

医疗向 TT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零部件主要为编码器、信号处理器等电器类部件，

该等电器类部件应用于自主生产的电刺激类产品 MyoTrac 系列，因此，伟思医疗

MyoTrac 系列生产成本也相对较高。而公司的电刺激产品均为自主生产，因此，

公司电刺激类单位成本要低于伟思医疗。 

因此，2018 年及 2019 年公司麦澜德电刺激类产品毛利率略高于伟思医疗电

刺激类产品毛利率具备合理性。 

（二）公司产品是否在技术上、性能上优于同类产品 

与同类产品相比，公司产品在技术上、性能上的的优势，电生理技术是指以

多种形式的能量（声、光、电、磁等）刺激生物体，测量、记录和分析生物体发

生电现象及其电特性的技术，是电生理学研究的主要技术及临床上非常有用的治

疗手段。公司盆底及产后康复设备运用的电生理技术主要包括电刺激技术和电生

理测量分析技术，其先进性评价标准及发行人对核心技术的掌握情况如下： 

项目 主要类别 先进性评价标准 
发行人是否掌

握核心技术 

电生理技术 

电刺激技术 

电刺激波形的种类、电刺激脉冲的频率

范围及步进精度、电刺激脉冲的宽度及

步进精度、电刺激强度及调节的精度 

是 

表面肌电测量分

析技术 

通道数、采样率、测量范围、分辨率、

通频带、共模抑制比、肌电信号分析处

理的算法 

是 

公司在盆底及产后康复领域深耕多年，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形成了

电生理技术平台，已掌握可编程波形恒流电刺激技术、肌电采集与分析技术、多

肌群参与度甄别技术、多源融合肌力评定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并形成多项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技术类别 
核心技术 

名称 
先进表征 

对应的专利、软

件著作权 

电刺激技

术 

可编程波

形恒流电

刺激技术 

恒流源技术在医疗领域应用难以突破电流比较

大，调节不够精细，电流方向大部分为单向的限

制，无法应用于一些双向微小电流且要求精细调

节的领域。本技术基于可编程的数字电路和模拟

电路设计，可以实现 2-16 通道电气互相隔离，通

过人机交互输入设定电流参数实现可编程波形的

恒流电刺激输出，可实现 0.1mA 的极低电流，从

已获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

专利 1 项、软件

著作权 10 项，

2 项发明专利

申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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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类别 
核心技术 

名称 
先进表征 

对应的专利、软

件著作权 

而满足不同类型神经和肌肉的电刺激治疗临床需

求。 

表面肌电

测量分析

技术 

肌电采集

与分析技

术 

人体生物电非常微弱，容易受到外界电磁波的干

扰。由于信号干扰导致医生很难判断信号是肌肉

收缩信号还是干扰信号。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技术基于高抗干扰放大电路设计，实现高精度、

高抗干扰的肌电信号采集；运用数字信号处理软

件算法，实现肌电生物反馈训练，肌力、肌张力、

疲劳度等方面的评估，提供一种能够直观地指示

肌电信号干扰程度的方法，以帮助医生辨别信号

的可信程度，提高判断准确度。 

1 项专有技术、

已获 9 项软件

著作权 

多肌群参

与度甄别

技术 

本技术可根据盆底通道表面肌电与腹肌、臀大肌、

大腿内侧肌表面肌电之间的相关关系，自动甄别

患者盆底肌评估时其他肌群的参与程度，并指示

给患者和临床医生，进而促使患者正确收缩盆底

肌、帮助临床医生判断患者的盆底肌筛查、评估

数据是否受到其他肌群的影响。 

1 项专有技术 

多源融合

肌力评定

技术 

本技术联合采用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运用

符合人体生理结构的柔性探头，融合表面肌电信

号，运用相应的测量算法，并结合多肌群参与度

甄别技术，对盆底肌功能进行多维度的定量分析

和客观评定。 

已申请 4 项发

明专利 

公司已将在电生理技术方面掌握的多项核心技术应用于盆底及产后康复设备，

公司产品与同行业其他公司同类产品的性能指标比较情况如下： 

项目 公司 主要竞品 
国家或 

行业标准 

通道数 

可实现 8 个独立全功能（包含肌

电采集、电刺激、肌电触发电刺

激、生物反馈功能）物理通道；

1 个压力检测通道，自动化定量

充气 

个别竞品可实现 8 个独立电刺

激通道，部分通道是全功能（包

含肌电采集、电刺激、肌电触

发电刺激、生物反馈功能）物

理通道；1 个压力检测通道 

/ 

分辨率 ≤0.2μV ≤2μV ≤2μV 

采样率 8,192Hz 2,048Hz 或 8,192Hz / 

测量范围 1-3,000μV 1-3,000μV（个别竞品） / 

通频带 不窄于 20-550Hz 不窄于 20-500Hz 
不窄于

20-500Hz 

共模 

抑制比 
大于 100dB 大于 100dB 大于 100dB 

刺激强度 0-100mA 0-100mA / 

电流脉宽 10-1,000μs、步进精度 10μs 
10-1000μs、精度 10μs（个别

竞品） 
/ 

刺激频率 0.5-1,000Hz，步进精度 1Hz 
个别竞品高限可到 2,000Hz，但

未实现全范围的 1Hz 精度可调 
/ 

治疗模式 神经肌肉电刺激 神经肌肉电刺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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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公司 主要竞品 
国家或 

行业标准 

肌电触发电刺激 

Kegel 模板训练 

多媒体游戏 

刺激反馈模式 

独立电刺激模式 

智能牵张训练 

肌电触发电刺激 

Kegel 模板训练 

多媒体游戏 

功能电刺激（个别竞品） 

智能电刺激（个别竞品） 

交互电刺激（个别竞品） 

使用模式 

单台主机双人同时进行盆底肌

电反馈的诊疗：双人同时进行盆

底肌电反馈评估、双人同时进行

盆底肌电反馈治疗、一人进行盆

底肌电反馈评估同时另一人进

行盆底肌电反馈治疗，互不干扰 

无类似功能 / 

对称性 

评估 

具备高兼容性的双通道电极；软

件具备对称性评估模块；全面的

量化对称性评估报告 

无类似功能 / 

张力检测 

专人专用压力探头，避免交叉感

染；自动定量充气，精准易操作；

可提供盆底肌动静态张力相关

测试值、张力-体积曲线等 

传统压力探头，无自动定量充

气；可进行盆底肌的压力评估 
/ 

牵张训练 

利用压力探头程序化充放气牵

张盆底肌进行被动牵张训练，以

降低盆底肌张力 

无类似功能 / 

治疗方案 

可根据盆底筛查或评估结果一

键自动生成个性化疗程化的盆

底治疗方案 

个别竞品可实现 / 

数据同步 
可实现多台设备筛查评估及治

疗数据的自动实时同步 
个别竞品可实现 / 

分级诊疗 

盆底疾病分级诊疗信息系统拥

有独立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实

现医联体组建、共享数据、科研

协作、病患转诊、本地病员管理

等功能 

无盆底分级诊疗信息系统的独

立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 

注：1、选取的主要竞争对手为广州市杉山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广州龙之杰科技有限

公司、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2、产品信息来源为各主要竞争对手已上市主要产

品的产品说明书；3、伟思医疗招股说明书。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盆底及产后康复设备在通道数、分辨率、采样率、测

量范围、通频带、电流脉宽、刺激频率、治疗模式等指标方面处于同类产品领先

水平。在临床应用上，通道数越多，可以同时检测的部位就越多，越能提高临床

效率和客观数据的全面性；分辨率体现了对肌电信号分析的精细程度，精细程度

越高结果越准确；采样率越高，单位时间内采集的信号数据就越多，可用于分析

的基础数据就越多；测量范围越广，可应用的检测领域更多；通频带越宽，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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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真性范围就越大；电流脉宽范围越大，步进越精细，可选择的参数方案越丰富；

电流刺激频率范围越大，步进越精细，可选择的参数方案越丰富；治疗模式越多，

可选择的治疗方案组合越丰富，临床的应用更有针对性。此外，公司盆底及产后

康复设备较同类产品功能更丰富，可同时对两个患者进行盆底筛查评估或盆底治

疗，还具有对称性评估、张力检测、牵张训练、诊疗方案智能生成、设备间数据

自动实时同步、分级诊疗等功能。 

综上所述，公司已掌握可编程波形恒流电刺激技术、肌电采集与分析技术、

多肌群参与度甄别技术、多源融合肌力评定技术等多项核心技术，并在产品中得

以应用，且已形成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具备创新性和先

进性，产品并非仅运用电生理基础技术或通用技术。 

三、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编制主营业务成本倒轧表，检查原材料采购金额、采购结构与主营业务成

本和各期末存货余额的勾稽关系，并分析差异原因； 

2、取得发行人电刺激类产品收入成本明细表，分析单位售价、单位成本、毛

利率的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 

3、查阅伟思医疗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等资料，了解伟思医疗电刺激类产品

单位售价、单位成本、毛利率的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并与发行人电刺激类产品

单位售价、单位成本、毛利率进行对比分析； 

4、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发行人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产品在技术、性能等方

面的对比情况及公司产品的优势，了解发行人产品单位售价、单位成本及毛利率

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在差异的原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公司原材料采购金额和采购结构与主营业务成本中直接材料金额和结构的

勾稽关系、与各期末存货余额和结构的关系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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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电刺激产品单位售价、毛利率高于伟思医疗具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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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主要供应商 

根据招股说明书，苏州欧宝祥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欧宝祥）于 2019 年 6

月成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欧宝祥 2018 年、2019 年分别为公司第一大、第四大

供应商。请发行人：结合同类采购品种在不同供应商的采购价格比较情况，说明

公司从欧宝祥处的采购是否公允、是否存在通过供应商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一、结合同类采购品种在不同供应商的采购价格比较情况，说明公司从欧宝

祥处的采购是否公允、是否存在通过供应商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欧宝祥系一家专业从事注塑加工业务的公司，自设立至成为发行人控股子公

司前，欧宝祥一直为发行人的耗材生产提供注塑环节的外协服务。近年来，发行

人业务规模增长迅速，耗材需求量不断攀升，耗材产品的注塑外协需求进一步增

长。同时，注塑环节系发行人耗材产品生产流程的重要环节之一，直接关系到耗

材的最终产品质量。因此，为满足业务发展需求、保证耗材的稳定供应、同时确

保耗材的产品质量不受影响，发行人 2019 年通过增资控股的方式收购欧宝祥。 

2018 年、2019 年 1-6 月，公司与欧宝祥之间的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采购内容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注塑件及模具等 314.03 386.20 

2018 年、2019 年 1-6 月，公司向欧宝祥采购的主要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采购内容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阴道电极注塑件 135.42 43.12% 209.47 54.24% 

阴道探头注塑件 49.88 15.88% 19.59 5.07% 

一次性使用阴道电极注塑件 86.49 27.54% 95.89 24.83% 

一次性使用阴道探头注塑件 12.38 3.94% 18.88 4.89% 

合  计 284.17 90.49% 343.83 89.03% 

2018 年度、2019 年 1-6 月，公司向欧宝祥主要采购阴道电极注塑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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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用阴道电极注塑件、一次性使用阴道探头注塑件及阴道探头注塑件，前述产

品的采购额占公司向欧宝祥采购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9.03%和 90.49%。 

收购前后前述产品的采购单价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件 

采购内容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9年1-6月 2018 年度 

阴道电极注塑件 8.00 8.24 8.17 8.14 

阴道探头注塑件 8.11 8.26 8.20 8.12 

一次性使用阴道电极注塑件 2.21 2.26 2.25 2.29 

一次性使用阴道探头注塑件 2.21 2.27 2.28 2.27 

注：公司报告期内向欧宝祥采购的主要产品单价各期略有波动，主要系 2018 年以来增

值税税率逐年调减；随着公司上述产品采购规模逐年增加，采购单价逐年有所下降所致。 

由上表可知，收购前后公司采购欧宝祥产品定价政策无重大变化，阴道电极

注塑件及阴道探头注塑件的材料及工序类似采购价格接近，一次性使用阴道电极

注塑件及一次性使用阴道探头注塑件的材料及工序类似采购价格接近。 

2017 年以来，公司阴道电极注塑件和阴道探头注塑件的供应商除欧宝祥外无

其他供应商，故阴道电极注塑件和阴道探头注塑件选取了以前年度其他供应商（非

关联方）的采购价格进行比较。 

公司其他供应商相同或类似产品采购单价如下： 

单位：元/件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2016 年 2015 年 

苏州东昊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阴道电极注塑件 7.95 7.95 

单位：元/件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苏州春盛塑胶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阴道电极注塑件 2.21 2.27 2.26 

报告期内，公司向欧宝祥采购前述主要产品的价格与其他供应商无重大差异，

公司与欧宝祥之间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欧宝祥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供应商采购管理制度，了解采购的关键内控程序，并核查相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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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2、访谈发行人采购部门负责人，了解发行人报告期内的总体采购情况； 

3、获取供应商的采购明细和主要供应商合同或订单，将公司向欧宝祥采购主

要产品的价格与其他供应商（非关联方）的采购价格进行比较分析； 

4、就双方业务合作情况、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况

等事项对欧宝祥及其他主要供应商进行实地走访或视频访谈。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公司从欧宝祥处的采购公允，不存在通过欧宝祥

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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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税收优惠 

根据招股说明书，报告期内所得税、增值税税收优惠金额分别为 1,650.37 万元、

2,549.29 万元和 2,467.26 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7.20%、22.90%

及 19.15%。 

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原材料采购金额、销项税额与销

售收入之间的关系，报告期软件销售收入与增值税退税之间的勾稽关系。 

请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原材料采购金额、销项税额与销售收入之

间的关系，报告期软件销售收入与增值税退税之间的勾稽关系 

（一）报告期内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原材料采购金额之间的关系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原材料采购额 6,492.63 4,845.70 4,824.77 

减：原材料暂估金额 -136.00 -134.53  165.09  

原材料应税采购额 6,628.64 4,980.23 4,659.67 

加：外购非原材料应税采购额 2,816.27 763.18  707.44  

存货应税采购额 9,444.91 5,743.41 5,367.12 

加：合并范围内公司之间存货应税

采购额 
3,303.54 2,247.12 3,323.18 

母子公司存货应税采购总额 12,748.45 7,990.53 8,690.29 

母子公司存货增值税进项税额（账面） 1,638.77 1,036.80 1,167.72 

母子公司存货增值税进项税额占

存货应税采购总额的比例 
12.85% 12.98% 13.44% 

适用税率 1%、3%、13% 
1%、3%、13%、

16% 
3%、13%、16% 

报告期内，公司进项税额与采购金额之间的勾稽关系未见异常。进项税额占应

税采购额比例与适用税率略有差异，主要系不同税率的商品加权平均计算导致。 

（二）报告期内销项税额与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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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34,164.25 33,651.97 25,566.65 

加：合并抵消收入 4,003.01 3,375.98 3,903.30 

应税收入合计 38,167.27 37,027.94 29,469.95 

销项税额（账面金额） 5,087.21 4,482.02 4,260.23 

销项税额占应税收入比例 13.33% 12.10% 14.46% 

适用税率 
1%、6%、 

9%、13% 

6%、9% 

13% 

6%、9% 

13%、16% 

报告期内，公司销项税额与营业收入的勾稽关系未见异常。销项税额占应税收

入比例与适用税率略有差异，主要系不同税率的商品加权平均计算导致。 

（三）报告期软件销售收入与增值税退税之间的勾稽关系 

报告期内各期软件收入与纳税申报表中的软件收入对比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合并报表软件收入  13,853.66  16,460.31  11,751.30  

加：母子公司内部软件销售  363.74  82.06  1,499.20  

母子公司软件收入合计  14,217.40  16,542.37  13,250.50  

纳税申报表中的软件收入  14,974.55  14,406.61  12,891.84  

差   异  -757.15  2,135.76  358.66  

报告期内，纳税申报表中的软件收入与各主体主营业务收入中的软件收入合计

的差异主要系公司部分外购软件产品不能申报退税、公司销售软件产品时的开票时

点与收入确认时点存在差异所致。 

报告期内各期实际收到退税金额与对应的软件收入之间的勾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申报表中的软件收入（a） 14,974.55 14,406.61  12,891.84  

增值税税率(b) 13% 13%、16% 13%、16%  

销项税额(c)=a*b 1,946.69 1,879.09  1,751.02  

3%税额(d)=3%*a 449.24 432.20  386.76  

进项税额(e) 128.18 380.15  97.51  

测算应退税金额(f)=c-d-e 1,369.27 1,066.74  1,266.75  

实际退税金额(g) 917.21 1,354.32  1,109.74  

核对差异金额(h)=f-g 452.07 -287.58  157.01  

报告期内，应退税金额与实际退税金额之间存在差异，主要系退税发放期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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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对应的销售期间通常存在 1-3 个月的时间差所致。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报告期内发行人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即征即退申报表，获取发行人原材

料采购明细表、收入明细表及应交税费明细表，执行重新计算、分析性复核等程序

核对报告期内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原材料采购金额、销项税额与销售收入之间的关

系，软件销售收入与增值税退税之间的勾稽关系； 

2、对发行人销售部、财务部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软件产品与硬件产

品的关系、软件产品相关定价依据、发行人确认收入与开具发票的时点； 

3、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与发行人收入确认政策进行比较分析，

了解发行人销售设备类产品同时开具软件和硬件发票是否属于行业惯例。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报告期内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原材料采购金额、销

项税额与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报告期软件销售收入与增值税退税之间的勾稽关系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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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南京麦澜德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之签章页）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22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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